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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恒泰艾普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

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

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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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基本情况、股权登记日、会议日期、地点、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股东出席会议的方式、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

操作流程等事项。根据该通知，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2020 年 8 月 13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持股 3%以上的的股东银川中能新财科

技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函》，提议公司董

事会将《关于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

于选举暨提名程华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

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后，公司董

事会同意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zse.cn）

上刊载了《关于持股 3%以上股东增加临时提案暨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 

1.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2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

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24 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

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 14 点在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4 号楼 

5 层会议室召开，召开时间、地点与《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内容一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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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8 月 18 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0 年 8 月 18 日收市后的股东名册，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712,113,257 股。 

2.2 根据本所律师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所持股票账户、身份证明及相

关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资料进行的现场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股东的

资格合法有效。 

2.3 公司股东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李丽萍（以下简

称“北京硕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2020 年 8 月 5 日增持公司已发行的有

表决权股份达到 5%时，未立即停止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在当日继续通

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继而使其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了 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及《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截至 2020 年 8 月 18 日，北京硕晟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71,391,243 股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2527%。 

因此，北京硕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买入超过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

到 5%后的股份在买入后的 36 个月内均不得行使表决权，即北京硕晟及其

一致行动人仅对持有的公司 35,605,663 股股票具有表决权，对剩余的

35,785,580 股股票不具有表决权。 

2.4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15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16,050,0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4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31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887,664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1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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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1）《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9,376,4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份

的 59.8826％；反对 86,673,6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

份的 40.11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346,866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18.1798%；反对 51,067,964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20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2）《关于选举暨提名程华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9,457,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份

的 87.6915％；反对 26,369,4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

份的 12.2053％；弃权 22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

份的 0.10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5,822,242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57.3938%；反对 26,369,488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488%；弃权 22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3574%。 

（3）《关于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其中采

用累计投票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01. 《选举张福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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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165,493,8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份

的 94.9733％；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144,997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6.8077%。 

02. 《选举孔晓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11,016,4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份

的 63.998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具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4,306,155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72.1319%。 

经本所律师核验，以上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及《关于持股 3%以上股东

增加临时提案暨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所列的议案一致，

不存在会议现场修改议案、提出临时提案及对该等提案进行表决的情形。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4.1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采取记名书面投票表决方式。 

4.2 现场表决前，股东大会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并由该两名

股东代表与一名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4.3 本次会议网络表决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 15:00 时结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果。 

4.4 经核验表决结果，《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未获通过，其余议案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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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结尾和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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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结    尾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   航                                    金   剑 

 

 

____________________ 

      阳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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